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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619      证券简称：嘉泽新能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39 

债券代码：113039      债券简称：嘉泽转债 

 

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公告 

 

 

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

或“上市公司”）于2022年3月15日披露了《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

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》（修订稿）等相关

公告。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方案包括上市公司收购宁夏宁柏

产业投资基金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宁柏基金”）有限合伙份额，

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嘉嵘新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嘉嵘”）

收购宁柏基金普通合伙份额并变更成为普通合伙人及唯一的执行事

务合伙人，宁柏基金变更为双普通合伙人模式并引入开弦资本管理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开弦资本”）作为另一普通合伙人。截至目前，

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本次交易的资产过户情况 

2022年 4 月 14日，宁柏基金 22.7472%的合伙企业份额已变更登

记至公司名下。宁柏基金取得了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利通分局换发

的《营业执照》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40303MA762HDH47）。 

二、本次交易价款支付及债权债务处理情况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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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交易价款支付情况 

公司已按协议约定向本次交易对方上海电气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上气投资”）支付交易价款 59,862 万元，向本次交易对方宁

夏开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宁夏开弦”）支付价款 125 万

元，共计 59,987 万元。公司已完成本次交易所有交易价款的支付。 

（二）债权债务处理情况 

本次交易为上市公司购买宁柏基金合伙份额，原由宁柏基金享有

和承担的债权债务仍由宁柏基金继续享有和承担，本次交易不涉及标

的资产债权债务转移的相关事宜。 

三、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

（一）相关协议履行情况 

2022年 1 月 17日，嘉泽新能与上气投资签署了《有限合伙份额

转让协议》。根据《有限合伙份额转让协议》约定，嘉泽新能向上气

投资支付 59,862 万元价款购买其持有的占宁柏基金全部出资份额的

比例为 22.7009%的合伙份额；2022 年 3 月 14 日，嘉泽新能与上海嘉

嵘、宁夏开弦、宁柏基金、开弦资本签署了《普通合伙份额转让及入

伙协议》。根据《普通合伙份额转让及入伙协议》约定，上海嘉嵘向

宁夏开弦支付 125 万元价款购买其持有的占宁柏基金全部出资份额

的比例为 0.0463%的合伙份额。2022 年 3 月 14 日，嘉泽新能、上海

嘉嵘、开弦资本签署了新《合伙协议》。 

截至目前，上述协议生效条件已全部实现，相关协议已经生效。

截至目前，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已经或正在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义



3 

务。 

（二）相关承诺履行情况 

本次交易过程中，交易相关各方均做出了相关承诺，相关承诺的

主要内容已在 2022年 1月 18日及 2022年 3月 15日上市公司披露的

重组报告书（草案）、重组报告书（草案）（修订稿）中予以披露。截

至目前，本次交易各方作出的承诺事项均已履行或正在履行，未出现

违反承诺的情形。 

四、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

截至目前，本次交易的相关后续事项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宁柏基金向宁夏开弦分配绩效收益 10,700 万元，后续绩

效收益由开弦资本继受，并在核算最终绩效收益时扣减上述已分配的

10,700 万元； 

（二）交易各方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及承诺； 

（三）上市公司履行后续的法律法规要求的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

各自义务的情况下，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合规性风险和实

质性法律障碍。 

五、结论意见 

（一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独立财务顾问认为： 

1、本次交易已取得了所需的决策及审批程序，履行了相应的信

息披露义务，其实施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和《重组办法》等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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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； 

2、本次交易涉及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，过户手续

合法有效； 

3、本次交易不涉及标的资产债权债务转移的相关事宜； 

4、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，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不存

在实质性差异； 

5、本次重组方案未涉及对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

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事宜。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，上市公司董事、

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不存在因本次交易而发生更换的

情况； 

6、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，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，不存在

上市公司资金、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，亦不存

在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； 

7、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，相关协议生效条件已全部实现，

协议已经生效；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，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已经或

正在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；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，本次

交易各方作出的承诺事项均已履行或正在履行，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

形； 

8、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

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，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合规性风险和

实质性法律障碍。本次交易相关风险已在《重组报告书（草案）》、《重

组报告书（草案）（修订稿）》中予以披露，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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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风险。 

（二）法律顾问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法律顾问认为： 

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： 

1、本次交易已取得了必要的授权及批准，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； 

2、标的有限合伙份额已变更登记至嘉泽新能名下，嘉泽新能已

支付完毕标的有限合伙份额的转让对价；标的普通合伙份额已变更登

记至上海嘉嵘名下，上海嘉嵘已支付完毕标的普通合伙份额的转让对

价；开弦资本已缴付全部出资款，宁柏基金已变更为双普通合伙人模

式。本次交易不涉及标的资产债权债务的转移问题； 

3、本次交易涉及的《有限合伙份额转让协议》、《普通合伙份额

转让及入伙协议》、《双 GP 合伙协议》均已生效并正常履行；相关各

方未出现违反相关协议或相关承诺的情形； 

4、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生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相关信息

存在实质差异的情形； 

5、嘉泽新能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交易实施期间

未发生更换情况，宁柏基金投资委员会成员的更换情况合法合规； 

6、在交易各方按照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履行各自

义务的情况下，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风险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

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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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《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

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二 O 二二年四月十九日 


